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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法

（2010 年 6 月 13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91 号发布

2011 年 10 月 28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99 号第一次修正

2018 年 10 月 12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29 号第二次修正

2020 年 1 月 17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37 号第三次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了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，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

环境，节约能源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型墙体材料的研

发、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及有关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型墙体材料，是指符合国家、省相关

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，利用非粘土材料生产，有利于节约土地、

节约能源、环境保护、资源综合利用和改善建筑功能的墙体材料。

新型墙体材料的具体范围，按照国家、省公布的目录执行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应用新型墙

体材料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鼓励和支持新型墙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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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的研发和推广应用，对在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中做出

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）、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其所属的墙体

材料革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

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管

理工作。

第六条 鼓励利用煤矸石、粉煤灰、炉渣、钢渣、尾矿等为

原料开发、生产节能型新型墙体材料。

本市重点推广下列新型墙体材料：

（一）烧结粉煤灰和烧结煤矸石类多孔砖、空心砖；

（二）蒸压粉煤灰和蒸压灰砂类多孔砖、空心砖、空心砌块；

（三）蒸压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；

（四）混凝土多孔砖、小型空心砌块；

（五）石膏空心砌块和石膏空心条板；

（六）轻质、复合、保温墙板和整体式墙板；

（七）国家、省重点推广的其他新型墙体材料。

墙体材料革新管理机构可以制定具体管理措施，推广使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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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新型墙体材料。

第七条 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粘土类生产企业和生产线。

市、县（市）、上街区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禁

止使用粘土类墙体材料，但列入历史文化保护的古建筑修缮等特

殊建设工程除外。

第八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设计使用新型墙体

材料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建设工程中使用新型墙体

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，不符合规定的，不得审查通过；施工单位

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；监理单位应当

对施工单位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设计、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要

求或者同意使用粘土类墙体材料或者不合格的新型墙体材料的，

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按照粘土类墙体材料

或者不合格新型墙体材料的实际用量处以每立方米30元以上 50

元以下的罚款，但罚款总额不得超过 3 万元。

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对使用粘土类墙体材料或不合格新型墙体材料的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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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，违规办理通过施工图设计审查、开工、竣工验收备案手续

的；

（二）发现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查处

的；

（三）其他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触犯其他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，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予以处

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